
明明天天起起，，轻轻微微事事故故快快处处机机制制施施行行
办法适用于山东省境内道路上，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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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主打

本报菏泽12月30日讯(记者 景
佳) 记者从菏泽市公安交警支队了
解到，自2014年1月1日起，山东省公安
厅与省保监局联合下发的《山东省机
动车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
法》开始实施。据介绍，本办法适用于
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无
需再等交警，当事双方可自行处理。

为实现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快撤、
保险快速理赔，切实方便道路交通事
故当事人，山东省公安厅与省保监局
日前联合下发的《山东省机动车轻微
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该办法
适用于机动车与机动车在山东省境内
道路上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而轻
微交通事故是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
没有人员伤亡，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
交通事故，且机动车可以继续驾驶。

该《办法》指出，在道路上发生轻微
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各方当事人应当按
照本《办法》规定的快速处理程序，及时
将车辆撤离现场，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
点后自行协商或报警等候处理。

该《办法》划分了责任，双方事故
中凡是一方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
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的、违反交通信号、与对面来车有会车
可能时超车、机动车逆向行驶、开关车
门时造成交通事故的，在高速公路上
掉头、倒车、逆行、溜车或者在匝道上
违法超车等十九项行为，另一方当事
人无以上情形的，由一方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双方或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共
同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行为的
各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有过错方各
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并共同承担无过
错方损害赔偿责任。

据交警介绍，驾驶人有饮酒、服用
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
疑的，则不适用快速处理程序，当事人
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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